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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團體標章 

4.1 定義 

團體標章，指具有法人資格之公會、協會或其他團體，為表彰其

會員之會籍，並藉以與非該團體會員相區別之標識（商 85）。團體標

章不是在商業或交易上使用於商品或服務，而是用以表彰特定團體的

會員身分，藉以告知公眾該團體標章使用人（亦即團體會員）與該團

體有所關連。 

核准案例： 

  

由中華捐血運動協會取得註冊，表彰中華捐血運動協會會員之會

籍。 

  

由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取得註冊，表彰中華民

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之會籍。 

4.2 申請之審查 

申請團體標章註冊，應備具申請書，載明申請人、標章圖樣及表

彰之內容（商 94 準 19Ⅰ），並檢具團體標章使用規範書（商 86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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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彰內容得記載為「表彰○○會員之會籍」，例如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

申請註冊團體標章，表彰內容可為「表彰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會員之

會籍」。除審查上述書件外，尚須就標章識別性及其他不得註冊事由進

行審查後，始能取得註冊（商 94 準 29、30）。茲就標章定義、申請人、

使用規範書、標章識別性及其他不得註冊事由之審查分述如下： 

4.2.1 是否符合團體標章定義 

團體標章係用以表彰團體會員的會籍，若申請人並非以此為申請

目的，則應視情形修正為其他種類商標之申請，因為團體標章申請書

與其他種類商標申請書有相當的差異，申請人應另檢送正確的申請

書，並以備具正確種類商標申請日要件之日為申請日。若經通知補正，

申請人逾期未補正，應不受理（商 17 準 8Ⅰ）。 

4.2.2 申請人資格 

申請人應為具有法人資格之公會、協會或其他團體。人民團體僅

依人民團體法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者，尚未具備法人資格，須依法向

該管地方法院辦理法人登記，始取得法人資格，故申請人應檢附其依

法向該管地方法院辦理法人登記之法人登記證書。依農會法、漁會法、

合作社法、商業團體法、工業團體法、教育會法設立之農會、漁會、

合作社、公會、教育會等團體，依各該法規設立時即已具備法人資格，

申請人僅須檢附立案證書等證明文件即可。 

團體標章是由團體提供予其會員使用，因此，申請人必須是以「人」

為集合體的公會、協會或其他團體。至於財團法人係以「財產」為集

合體；公司雖是營利性社團法人，惟公司股東並無以團體標章表彰其

股東身分的需要；自然人雖有權利能力，惟其不具團體性質，故以上

三者均非適格的團體標章申請人。 

申請人資格有疑義經通知申請人補正，屆期不為補正，或其補正

經審查仍不符合申請人之資格，應不受理（商 17 準 8Ⅰ）。 

不受理案例：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D00501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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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人為「財團法人○○○基金會」，為「財產」之集合體，無

團體會員，無從表彰其團體會員身分，依法應不受理。 

 申請人為○○縣衛生局，不具法人資格，且無團體會員，依法應

不受理。 

 申請人為○○國立大學之「研究所」，不具有法人資格，依法應不

受理。 

4.2.3 使用規範書 

使用規範書是管控團體標章使用的主要依據，申請人應檢送使用

規範書（商 86Ⅰ），並應詳細記載使用規範書應載明之事項。使用規

範書為外文者，應檢送中文譯本或檢送使用規範書應載明事項之節譯

本。對於申請人檢附之使用規範書，原則上就其記載事項為形式審查，

經審查認為有修正之必要，或有疑義時，得通知申請人補正或釋明。

申請人未檢附使用規範書，或使用規範書有欠缺，經通知申請人補正，

屆期不為補正或其補正經審查仍不符合規定者，應不受理（商 17準 8

Ⅰ）。 

團體標章非作為商業上使用，較無涉消費者利益，故團體標章註

冊時，使用規範書無須公告。 

使用規範書應記載會員之資格、使用團體標章之條件、管理及監

督團體標章使用之方式、違反規範之處理規定等事項（商 86Ⅱ），其

他與團體標章使用有關之事項，亦得記載於使用規範書，分別說明如

下： 

4.2.3.1 會員之資格 

使用規範書應記載會員之資格，使標章的潛在使用者能知悉加入

該團體的條件。例如：以住、居所或營業所、經營業務、技術能力等，

作為申請加入會員之資格條件。審查上，從申請人檢送之組織章程應

可得知加入該團體成為會員之資格條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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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3.2 使用團體標章之條件 

使用團體標章者，應具有會員資格。另外依其團體性質、成立宗

旨及申請註冊團體標章之目的，申請人得另增訂使用團體標章之條

件，此情形下，只有符合增訂條件的會員才可以使用團體標章。 

申請人對於團體標章的使用條件、使用方式、使用時機等有其他

要求者，亦應載明。例如標章標示位置、標章圖樣大小等使用方式，

以及舉辦活動時使用於宣傳品、相關文書或物品之使用時機。此外，

加入團體成為會員，或申請、使用團體標章必須支付費用者，應於本

項下為費用的相關記載。 

4.2.3.3 管理及監督團體標章使用之方式 

如何使用團體標章是團體會員間的共識，並形成會員間的共同規

範，使用規範書必須記載管理及監督團體標章使用之方式，可以包括

使用團體標章之申請使用程序、申請使用應備文件、核發之管理及使

用之監督等管理及監督方式。 

4.2.3.4 違反規範之處理規定 

為達規制會員依使用規範書使用團體標章的效果，使用規範書應

訂定違反使用規範的處理規定。例如會員關於團體標章之使用違反使

用規範或其他法律規定，依情節輕重，要求限期改正、暫停使用，或

除名等處理方式。 

4.2.4 識別性 

團體標章具有表彰會員會籍，並得以與非該團體會員相區別的功

能，故識別性之判斷，必須以團體標章與其表彰內容間之關係為依據。

關於識別性之判斷、後天識別性之取得，及聲明不專用之情形，依性

質準用商標法第 29 條關於商標識別性之規定，其審查，並準用「商標

識別性審查基準」及「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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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標章僅由描述所表彰內容之相關說明、通用標章或名稱，或

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者，屬不具識別性之不得註冊情形（商

94 準 29Ⅰ），應予以核駁（商 94準 31Ⅰ）。 

核駁案例： 

  

「台灣童子軍」及「SCOUTS OF TAIWAN」有台灣地區的童子軍之

意，以之表彰中華童軍勵進會會員之會籍，並無法將該團體會員

與非該團體會員相區別，不具識別性，故予以核駁註冊。 

4.2.5 其他不得註冊事由 

團體標章之申請，不得存在商標法第 30 條及第 65 條第 3 項之不

得註冊事由（商 94 準 30、65Ⅲ），關於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及著名

標章的保護，並應準用「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」、「商標法第 30 條第

1 項第 11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」之規定。以下針對實務常見之不

得註冊事由，說明相關的審查原則。 

4.2.5.1 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政府機關或其主辦展覽會之標章，或

其所發給之褒獎牌狀 

團體標章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政府機關或其主辦展覽會之標

章，或其所發給之褒獎牌狀者，有商標法第 30 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之

不得註冊情形，應予核駁。 

核駁案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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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縣義勇刑警協會申請註冊左上方之團體標章，因其近似於右

上方之內政部警政署標章，故核駁其申請。 

4.2.5.2 有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

團體標章相同或近似於他人申請或註冊在先之團體標章，且二團

體性質同一或類似，有使相關公眾對二標章表彰之會員會籍產生混淆

誤認之虞者，屬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之不得註冊情形，應予

核駁。但工業、商業及職業團體常以一定的地理區域範圍作為會員資

格的條件，例如各縣市的工業會、商業會及職業團體等，若歷史上有

使用相同或近似標誌的慣習，則以該相同或近似的圖形作為標章圖樣

的一部分，只要圖樣上有其他可以識別申請主體的部分，即無構成混

淆誤認之虞，可以核准後案之申請。 

無致混淆誤認之虞案例： 

         

上方左、右二標章分別用以表彰台北市會計師公會及台灣省會計

師公會會員之會籍，二標章有相仿的天平、齒輪及麥穗圖形，整

體構圖非常近似，但是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省、

台北市及高雄市等四會計師公會團體創立後，即開始各自將該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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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公正無瑕之會計師執業圖形與各地域團體之中英文名稱結合使

用，因為標章圖樣中有明顯可辨的各該會計師公會名稱，應無致

公眾混淆誤認之虞，故申請在後之台灣會計師公會標章可取得註

冊。 

有致混淆誤認之虞案例： 

             

左方為中華民國愛心慈善協會註冊在先的團體標章，右方則為臺

灣省普門慈幼慈善會申請在後的團體標章，後者以雙手捧心圖形

作為構圖的主要部分，圖樣上的「愛心」、「普門」文字並經申請

人聲明不專用，二圖樣近似程度非常高，且二團體皆為慈善性質，

有使公眾對後者表彰之會員會籍，與前者表彰者，產生混淆誤認

之虞，依法應予核駁。 

關於團體標章與他人商標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，當他人商標註冊

或申請在前，團體標章申請註冊在後，若二圖樣相同或近似，商標指

定之商品或服務與團體的任務性質類似，消費者可能誤認該團體與註

冊商標權人有關，即屬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的情形，例如玩

具同好團體申請註冊之團體標章，與指定使用於玩具商品的註冊商標

相同或近似，而有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該玩具同好團體為商標權人

所支持、贊助或有其他類似之關係。又職業、商業或工業等團體會員，

可能在提供與團體任務性質有關的商品或服務時，於名片、廣告或其

他與服務提供有關的物品呈現團體標章，以表彰自己與團體的關係，

若消費者可能誤認該團體與註冊商標權人有關，或團體會員提供之商

品或服務，與使用註冊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相同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

關聯之來源，亦屬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的情形，例如塑膠製品公

會申請註冊之團體標章，與指定使用於塑膠製品商品之註冊商標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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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近似，而有使相關消費者誤認該塑膠製品公會與商標權人有關，或

團體會員提供之塑膠製品，與使用在先註冊商標之商品來源相同或雖

不相同但有關聯的來源，即屬有致混淆誤認之虞的情形。 

有致混淆誤認之虞案例： 

        

左方為註冊在先之商標，中國心算學會以與他人註冊商標相同的

右方圖樣申請團體標章註冊，且中國心算學會設立宗旨包括推廣心算

教育，會員為從事心算教育相關業務的業者或團體，註冊在先之商標

則指定於補習班服務，消費者可能誤認該團體與註冊商標權人有關，

或團體會員提供之服務，與註冊商標指定之服務為相同來源或雖不相

同但有關聯之來源，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，故核駁該團體標章之

申請。 

此外，當團體標章申請或註冊在前，商標註冊申請在後，因團體

標章係用以表彰會員的會籍，無涉商品或服務的消費，故混淆誤認之

虞，指商標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，可能使相關消費者誤認在後商標

申請人提供之商品或服務，為團體所認可，或商標申請人與團體有贊

助、授權或其他關係。例如商標之申請相同或近似於在先註冊之消防

器材公會團體標章，並指定使用於消防器材相關商品，消費者可能誤

認標示該申請商標之商品為該團體所認可，或商標申請人與該團體間

有贊助、授權或其他關係，即屬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的情形（商

30Ⅰ⑩）。 

實務上，團體常有其特定的標誌，且可能希望以相同或近似於該

標誌的圖樣，表彰團體會員的會籍，及指示團體提供的商品或服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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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此，商標法尚無禁止之規定，原則上團體得以相同或近似的圖樣申

請團體標章與商標註冊。 

核准案例： 

       

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同時以上方左、右二標識申請團體商標及團

體標章註冊，前者指定使用於期刊、季刊、公報、圖書、印刷出

版品等商品，均獲准註冊。 

  

屏東縣枋寮區漁會先以上方圖樣取得團體標章註冊，以表彰該漁

會會員之會籍，其後以相同的圖樣指定使用於吻仔魚、魚丸、魚

鬆、魚乾、魚脯等商品，亦獲准註冊。 

4.3 註冊後事項 

4.3.1 使用規範書之修改 

團體標章經核准註冊後，標章權人得修改使用規範書，例如：修

改標章的使用方法、申請程序事項等，但不得改變標章表彰之內容。

標章權人得將修正後之使用規範書送交商標專責機關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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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.2 團體標章之使用 

團體標章之使用，指團體會員為表彰其團體會員身分，依團體標

章使用規範書所定之條件，使用該團體標章（商 87）。為了避免團體

標章因未使用而被廢止，團體標章必須有使用的事實，例如：團體標

章用於會員徽章、會員卡(證)、會員證書等物品，並由會員佩帶或利

用，或會員依使用規範書之使用條件印製名片，以表彰其團體會員身

分，並與非該團體會員相區別。 

4.3.3 團體標章之移轉、授權與設定質權 

團體標章註冊後，不得移轉或授權他人使用，但是，如果移轉或

授權他人使用，無損害消費者利益及違反公平競爭之虞，可以於商標

專責機關核准後，移轉或授權他人使用（商 92）。團體標章之移轉或

授權應考量標章受讓人或被授權人之資格，以及有無損害消費者利益

及違反公平競爭之虞。又標章圖樣含有原標章權人名稱，若移轉將使

標章圖樣與標章權人名稱的不一致，不應核准，受讓人應以另案申請

註冊為宜。 

移轉案例： 

  

原標章權人為台北市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，嗣後該會與中華民

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合併，依法合併後存續之中華民國票券

金融商業同業公會取得該標章權利。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

公會係全國性的票券金融商業同業組織，由其取得標章權利應無

損害消費者利益及違反公平競爭之虞，故核准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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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標章權亦不得作為質權標的物（商 92），因為質權的作用在

於擔保債權，債權人可於債權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時，拍賣質物，就

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而團體標章權人因有資格之限制，且團體標章係

用以表彰團體會員之會籍，團體標章權之移轉尚且須經商標專責主管

機關核准始生效力，故團體標章權並不適宜作為質權標的物。 

4.3.4 團體標章之異議、評定及廢止 

團體標章之註冊，如果有商標法第 29 條第 1項、第 30條第 1項，

或第 65 條第 3 項之不得註冊事由，任何人得自註冊公告之日後 3 個

月內，依法提出異議（商 94 準 48）；利害關係人或審查人員得於註

冊公告之日後，依法對之申請或提請評定（商 94 準 57）。 

團體標章之廢止事由包括商標法第 93 條適用於團體標章之廢止

事由，以及商標之廢止事由（商 94準 63Ⅰ、Ⅱ）。商標法第 93 條規

定團體標章之廢止事由，指下列情形： 

1.違反商標法第 92 條規定而為移轉、授權或設定質權：若團體標章權

人未經商標專責機關核准即就標章為移轉、授權或設定質權，該等

行為雖不生效力，但標章權人的行為有可責性，故構成團體標章廢

止事由。 

2.未依使用規範書為使用之管理及監督：為維護團體標章由團體會員

共同使用以表彰會員會籍之利益，團體標章權人應依使用規範書管

理及監督團體標章的使用，若標章權人未履行該義務，得依法廢止

該標章之註冊。 

3.其他不當方法之使用，致生損害於他人或公眾之虞：本款為概括性

質之規定，除上述具體事由外，若團體標章因為其他的不當使用方

式，可能對他人或公眾造成損害時，得廢止該標章之註冊。 

4.團體標章權人於經商標專責機關核准後，雖得將團體標章授權他人

使用，若團體標章的被授權人為前述行為，團體標章權人明知或可

得而知，卻未為反對之表示，標章權人即屬可歸責，故構成團體標

章的廢止事由。 


